
西 安 市 未 央 区 财 政 局
未财函〔2024〕549号

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
关于下达 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（第二

批中央直达资金）预算的通知

区教育局：

根据《西安市未央区教育局 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关于 2024

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（第二批）和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补

助资金（第二批）的请示》（未教字〔2024〕49号）及《西安市

财政局 西安市教育局关于下达 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

（第二批中央直达资金）预算的通知》（市财函〔2024〕1009号），

经研究，现将 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（第二批中央直达

资金）预算下达你单位。

一、资金来源

本次下达 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（第二批中央直达

资金）911万元，其中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中央资金 1

万元，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预算资金 910万元（中央资金 862

万元，市级资金 48万元）。年终收入列“财政拨款收入”科目，

支出列“20502普通教育”科目。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列“505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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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与服务支出”等相关科目，部门经济分类科目列相关对应科

目。

二、资金拨付方式

本次调整下达资金由区财政局直接下达至你单位及下属单

位，资金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要求办理。

三、资金使用要求

（一）该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，标识为“01中央直达资

金”，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。本次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中央资金下达至你局本级，请于 3个

工作日内报送分配意见；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预算资金专项用

于汉都新苑中学宿舍楼项目，请你单位加强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，

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完成后，请你单位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绩效

自评，并向我局提交绩效评价自评报告进行备案，区财政局将对

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开展重点绩效评价。

附件：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（第二批中央直达资金）

绩效目标表

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

2024年 10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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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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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政府办，区审计局。


